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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交通运输局关于 2024 年平罗县农村公路
危桥改造项目二标段施工管理信息

公开的通知

各参建单位：

按照《平罗县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建设“七公开”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的有关要求，平罗县交通运输局（项目建设单

位）负责对 2024 年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二标段施工管理信息

进行公开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工程概况

（一）项目建设依据。

1.《关于 2024 年平罗县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初步设计的

批复》（平审管批字〔2024〕126 号）

2.关于《2024 年平罗县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施工图设计

文件的批复》（石审管批字〔2024〕74 号）

（二）建设标准和工期、规模。

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拆除新建五一支沟桥、三闸桥、谭家

桥 3 座桥梁及桥梁引道、交安设施、渠道砌护等附属工程，其中:

1.六中公路-五一支沟桥。拆除新建位于渠口乡六中公路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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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 K1+624 处上跨五一支沟桥梁 1 座，桥梁全长 18.02m，桥梁宽

度 7m，桥梁跨径为 1-13m，上部结构为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，下

部结构为桩柱式接盖梁，基础为钻孔灌注桩，设计荷载等级为公

路-Ⅱ级，公路等级为四级公路，桥梁引道顺接长度 56m，路面

类型为沥青混凝土路面。

2.三闸村路-三闸桥拆除新建位于城关镇三闸村路桩K0+513

处上跨唐徕渠桥梁 1 座，桥梁全长 15.02m,桥梁宽度 7m，桥梁跨

径为 1-10m，上部结构为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，下部结构为桩柱

式接盖梁，基础为钻孔灌注桩，设计荷载等级为公路-Ⅱ级，公

路等级为四级公路，桥梁引道顺接长度 119m，路面类型为沥青

混凝土路面，渠道两侧现状混凝土顺接沥青混凝土路面。

3.渠中东路-谭家桥箱涵。桥梁位于黄渠桥镇渠中东路桩号

K1+391 处上跨官泗渠，桥梁全长 15.02m，桥梁宽度 7m，主要新

建一孔净 8m*1.9m 钢筋混凝土箱涵一座，设计荷载等级为公路

-II 级，公路等级为四级公路，桥梁引道顺接长度 134.98m，路

面类型为沥青混凝土路面。

三、计划建设工期

项目计划建设工期：2024 年 6 月至 2024 年 10 月

（三）中标金额及资金来源。中标金额为 2618142.34 元，

资金来源为争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补助资金及县财政配套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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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各参建单位信息。

1.建设单位：平罗县交通运输局

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：马佳佳 13995169440

2.设计单位：宁夏盛兴通市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：邱润萍 13995179116

3.监理单位：河南晟源路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4.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：陈 艳 15209527166

4.施工单位：宁夏华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：张鹏程 15121907550

5.施工试验检测单位：宁夏益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

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：韩忠峰 18152578810

6.质量监督机构：平罗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

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：陈亮 13995327552

二、建设单位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

1.项目基本建设程序规范，建设标准符合规定，工程设计变

更合理合规，工程交竣工验收质量达标。

2.工程实体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、规定及设计文件要求，

各分项、分部工程实体质量检验评定合格率达到 100%，单位工

程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98%以上。在合理使用和正常维护条件下，

工程结构的施工质量，满足设计使用寿命期内正常运营要求。

3.减少一般质量问题，对发现的质量问题及时督促施工、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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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单位整改，杜绝工程质量等级事故。

4.安全生产方针为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；安全目标为建

设过程中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“三类人员持证率100%”；

在生产过程中无生产责任事故、重大伤亡事故和死亡事故的发生。

（二）组织机构和职责。

1.组织机构

为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，成立 2024 年平

罗县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建设领导小组。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长：王 霞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副组长：马佳佳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成 员：杨晓瑞 县公路管理段段长

李 亮 局综合规划室主任

李 旺 局建设管理室主任

任志平 局财务室主任

靳 明 局安委办主任

关 瑞 局建设管理室农民工管理负责人

领导小组下设规划建设管理室，具体负责工程项目建设日常

组织协调等工作，马佳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组织机构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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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罗县交通运输局

综合规划室建设管理室

管理室

局财务室 局安委办 县公路管理段

2024 年平罗县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建设领导小组

2.主要职责：

本项目实行质量责任终身制，项目质量管理工作实行逐级负

责制，层层明确责任。

组长（局长）职责：为平罗县交通运输局（建设单位）法定

代表人，同时是管理责任第一责任人，对工程建设项目质量、安

全管理工作负总责。

副组长（副局长）职责：按照领导工作分工，马佳佳同志为

本项目负责人和质量负责人，分管工程全过程建设、质量监督、

安全生产和财务支付管理等工作，组织召开工程建设领导小组专

题会议，集体讨论研究工程建设过程中质量、安全、进度和变更

等问题。

各成员职责：局规划建设管理室负责项目立项、勘察设计、

招投标、合同拟订以及施工过程中技术管理、履约管理、质量安

全管控、交（竣）工验收等工作，并对工地试验室、第三方检测

单位的履约情况进行监管；局安委办负责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督查，

协助调查处理工程质量事故，有效地促进工程质量安全管理，确

保工程质量处于受控状态；局财务室负责项目资金筹措和支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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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公路管理段负责项目接养工作。

（三）工程质量管理措施。

1.履行建设单位质量监管的主体责任。一是严把设计审批关。

委托具备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勘测设计，严格履行施工图审查批

复手续，确保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立项审批环节规范严谨，科学可

行；二是严把项目招投标关。所有项目均能够严格落实《公路工

程施工招投标管理办法》，认真执行“公开招标、专家评标、法

人定标”和公路工程招投标监督小组审查等程序，择优选定经济

基础雄厚、质量信誉好的专业施工企业进场施工，依法做好招投

标工作，确保项目建设程序合法；三是严格执行合同管理制度。

与施工单位签订“四合同”，即施工合同、廉政合同、安全生产

合同和使用农民工合同，与监理（设计）单位签订“二合同”，

即监理（勘察设计）合同和廉政合同，明确具体职责，为项目顺

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；四是严格落实工程质量与安全责任制。

项目实行质量责任终身制，县交通运输局对各参建单位的质量责

任进行细化，完善责任登记制度，做到责任落实到人，确保出现

问题可追逆；利用“微信”平台，将业主、设计、监理和施工等

单位有效的联系在一起，实时监控和及时解决项目中出现的问题。

同时，我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工程实体进行全程跟踪检查，

加大对原材料、结构混凝土强度、水泥剂量、沥青用量等关键性

指标的检测频率，检验或自评不合格的一律不得进入下道工序或

者投入使用，做到从源头上消除质量隐患。五是严格落实农村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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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建设项目“七公开”制度。将“七公开”内容列入合同管理范

围，要求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将项目概况、机构设置、安全生产、

廉政建设和投诉方式等内容通过现场公示牌、文件等方式进行公

开，县交通运输局及时深入施工现场督促、检查项目公开工作；

主动项目义务监督员，主动接受和认领社会各界对工程项目的意

见建议和监督。

2.加强对各参建单位的监管。一是对勘察设计单位的合同履

约管理。勘察设计单位对勘察、设计质量负责。通过对勘察设计

单位提供的成果文件、设计文件的审查意见，检查设计工作深度

和质量，要求设计单位做好设计交底、设计变更和后续服务工作，

保障设计意图在施工中得以贯彻落实，及时处理施工中与设计相

关的质量技术问题；二是对监理单位的合同履约管理。监理单位

对工程施工质量负监理责任。要求监理加强对隐蔽工程、关键部

位、重点工序、监理旁站的力度，将监理的业绩同执业考核挂钩，

对不合格或不称职的监理人员及时更换；三是对施工单位的合同

履约管理。施工单位是质量责任主体，对施工质量负直接责任。

要求施工单位建立健全质量自检体系，主要人员和设备必须按照

招标文件和合同要求全部进场，建设工地临时试验室、标养室，

对没有办理临时试验室资质的不允许施工；四是对试验检测单位

的合同履约管理。各参建单位母体、验证和工地试验室若出现弄

虚作假出具检测报告或服务能力、质量水平不高等问题，县交通

运输局将在信用评价时予以扣分降级，下一年将取消进入平罗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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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建设市场资格。

（四）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措施。

1.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管行

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经营必须管安全”和“谁

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，健全和完

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，狠抓安全生产工作落实，切实做好公路建

设安全生产工作，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。

2.严格落实工程建设“三同时”制度。公路建设项目必须做

到交通安全、排水和安全生命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

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县交通运输局联合县安监局、交警大队

对在建项目交通安全设施设置情况进行指导、检查和验收，工程

完工后进行项目交（竣）工验收。

3.预防为主，强化督促检查。重点检查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责

任制、事故应急预案的建立和落实情况，对新建及续建项目施工

现场的安全标志设置情况、安全员的配备、现场用电、危险品使

用和储存、围堰挡墙、防高空坠落、恶劣天气防范措施和运料车

辆抛洒物等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，对施工管理中存在的安全薄弱

环节和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整治，对查出问题的施工（监理）单位

及时下发整改通知，督促其限期整改，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效实

施。

（五）存在问题的处理措施。

1.整改问题处理措施。县交通运输局将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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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对工程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检查，并及时形成质量、

安全督查通报或意见。对于在工程建设中安全有序、工程质量好、

进度快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，局里在拨付工程款和监理费时，

将优先考虑。对于管理不善，不能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，不能按

进度计划完成任务的施工单位，停止拨付工程款，并给予通报批

评和限期整改，情节严重者，将项目经理清退出场，重新更换；

甚至将施工单位清除出场，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。并将不良行为

上报区交通运输厅，作为不良记录纳入公路建设市场信息管理系

统。

2.质量安全事故处理措施。一是发生质量、安全事故后，应

严格保护事故现场，采取有效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，防止事故扩

大，事故发生单位必须第一时间将事故的简要情况同时向建设单

位、监理单位、质量监督机构报告，县交通运输局应在 1 小时内

向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报告，并根据事故等级启动相应事故应

急预案组织抢救；二是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公安

局和质量监督等部门及时组织、参与事故调查工作。事故发生单

位必须真实地提供与事故有关的情况、资料，不得隐瞒不报、谎

报、故意拖延报告期限，或故意破坏现场，阻碍调查工作的正常

进行；三是事故调查处理应遵循客观、公正、科学、高效的原则，

严禁工作人员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、贪污受贿，违反

规定时，由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交通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或通报批评，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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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举报、投诉处理措施。为防止和纠正公路建设中的违法或

不正当的建设管理行为，县交通运输局接受社会各界和沿线群众

的监督，投诉举报电话为：

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监察室：0951-6076758；

平罗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：0952-6610088；

平罗县应急管理局：0952-6095361；

平罗县交通运输局：0952-6095345。

举报严格实行保密制度，接报人员应在 2 小时内将举报情况

及时向领导汇报，并认真填写“举报登记表”；调查人员应在 7

天内完成质量、安全举报的调查处理工作，并以通报、会议、网

站等形式，向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举报人、各参建单位公开举

报问题调查处理结果。如按规定需报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重大

举报，6 小时内抄送交通运输厅。

三、办事程序

（一）工程变更审批程序。

1.施工单位向总监办提出变更申请→2.由标段监理工程师、

业主代表审核确认需要变更的，填写工程变更签证单经监理工程

师认可签认后报建设单位组织复审→3.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现

场核查后统一填写工程变更签证单→4.局规划建设管理室将变

更事项及预算审核结果报请局务会议研究审批→5.审计部门将

批准变更的建设项目列入决算。

变更签证时，属设计变更，由设计单位出具变更说明，建设



- 11 -

单位会同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确定工程量；属于预算清单漏项，

由预算编制单位提出变更说明并编写工程预算，建设单位及监理

单位复核后列入决算。

（二）工程计量支付程序

每月 20 日前，施工单位会同监理单位对上月 21 日至本月

20 日完成并经检验合格的工程进行测量计算，逐级审核签字盖

章后上报工程支付月报表（6 份）。局规划建设管理室和财务室

对收到工程支付月报表进行审核并提出支付意见，经局会议研究

通过后给予支付。局规划建设管理室将签署意见后的工程支付月

报表留存 2 份，退回承包人 2 份，监理 1 份，交财务室 1 份。监

理工程师根据局规划建设管理室签署的意见对有关问题查证落

实并在下期支付中予以改正。

（四）工程交（竣）工验收程序

1.施工单位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工程内容，且经施工自检和

监理检验评定均合格后，提出合同段交工验收申请报监理单位审

查。交工验收申请应附自检评定资料和施工总结报告。

2.监理单位根据工程实际情况、抽检资料以及对合同段工程

质量评定结果，对施工单位交工验收申请及其所附资料进行审查

并签署意见。监理单位审查同意后，应同时向项目法人提交独立

抽检资料、监理工作报告和质量评定资料或者评估报告。

3.设计单位出具工程设计符合性评价意见。

4.项目法人对施工单位的交工验收申请、设计单位出具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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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设计符合性评价意见和监理单位的质量评定资料进行核查，必

要时可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重点抽查检测，建设单位

向平罗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提交工程交（竣）工验收验证性

检测申请。

5.平罗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对建设单位提交的报告材

料进行审核，并对工程质量进行验证性检测，出具工程交工质量

核验意见，施工单位按照核验意见中需整改的问题已经处理完毕。

6.建设单位组织公路工程各合同段的设计、监理、施工等单

位参加交工验收。拟交付使用的工程，应邀请县应急管理、公安

和养护管理单位参加。通过交工验收的合同段，项目法人应及时

颁发“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”；各合同段全部验收合格后，项

目法人应及时完成“公路工程交工验收报告”。

7.公路工程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后，项目法人应按照公路工程

管理权限及时向平罗县交通运输局提出工程竣工验收申请。

8.质量监督机构按要求完成质量鉴定工作，出具工程质量鉴

定报告，并审核交工验收对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初步评价结果，报

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

9.工程质量鉴定等级为合格及以上的项目，负责竣工验收的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时组织竣工验收。竣工验收委员会成立专业

检查组检查工程实体质量，审阅有关资料，形成书面检查意见；

对项目法人建设管理工作进行综合评价；审定交工验收对设计单

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的初步评价，填写“公路工程参建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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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综合评价表”。

10.竣工验收委员会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分、确定工程质量等

级和综合评价建设项目，并填写“公路工程竣工验收评价表”，

印发《公路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》。

11.质量监督机构依据竣工验收结论，对各参建单位签发“公

路工程参建单位工作综合评价等级证书”。

平罗县交通运输局

2024 年 8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：马佳佳 联系电话：13995169440）

平罗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15 日印发


